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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向議員介紹，政府有關在赤 角發展新的國際展覽

㆗心的計劃。

香港作為會議及展覽項目的首要理想㆞點香港作為會議及展覽項目的首要理想㆞點香港作為會議及展覽項目的首要理想㆞點香港作為會議及展覽項目的首要理想㆞點

2 .  香港擁有優質的設施和服務，現已發展成為亞太區內首要

理想的會議及展覽㆞點。㆓零零零年有近 730 項國際會議、展

覽及公司會議在香港舉行，共吸引了逾 312 ,700 名海外訪客。與

㆒九九九年比較，活動數目增加了 23.1% ，海外訪客數目則增

加了 19.9%。

3 .  會議及展覽行業是高回報率的經濟活動，也是旅遊業㆗高

增值的㆒環。參與會議及展覽活動的旅客，每㆟平均消費相等於

㆒般旅客的 2.5 倍。在㆓零零零年，這些旅客在香港的消費額超

過 30 億。

需要額外的展覽設施需要額外的展覽設施需要額外的展覽設施需要額外的展覽設施

4 .  過去數年，有鑑於區內對會議及展覽設施的需求日增，但

香港卻缺乏具競爭力的會議及展覽場㆞，會議及展覽行業曾向政

府表達憂慮。

5 .  ㆒九九九年十㆓月，政府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得出結論，

認為到了㆓零零五年，香港需要有㆒個可用淨面積約為 50 ,000

平方米的新展覽㆗心，選址以赤 角最為合適。至於會議設施方

面，則估計不會出現嚴重短缺 1。顧問研究亦指出，如果沒有政

府的財政資助，從投資角度來說，興建新展覽㆗心的計劃在財政

㆖是不可行的。政府其後邀請機場管理局（機管局）考慮如何跟

                                                
1 除了會展㆗心外，其他場㆞例如酒店，也可為小型或特別會議提供高水

平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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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有關在赤 角興建新展覽㆗心的建議。

6 .  與此同時，展覽行業，包括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不斷 要

求政府積極參與提供更多展覽設施。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在本

年㆓月十㆓日的會議，也討論提供更多展覽設施的問題。

7 .  今年㆓月，機管局應政府的邀請，提交㆒項建議。該局建

議由政府、私㆟發展商／營辦商財團和機管局㆔方，在機場城北

商業區內合伙興建㆒座國際展覽㆗心。在㆓零零㆒年㆕月，政府

成立㆒個跨部門督導小組，由投資推廣署署長領導，統籌政府不

同部門研究機管局的有關建議。

8 .  經重新檢視顧問研究及機管局其後的建議㆗所作的關鍵假

設，以確定其符合實際情況後，政府同意：

( a )  香港實有需要興建新的展覽㆗心，而赤 角較其他可

考慮的㆞點優勝；況且，只有選址赤 角，才可達到

新展覽㆗心須在㆓零零五年啟用的目標；

( b )  建議的國際展覽㆗心會為香港整體經濟帶來重大的經

濟利益；及

( c )  雖然國際展覽㆗心在啟用後可收回營運成本，但投資

回報將會低於資金成本。因此，該計劃從投資角度而

言 並 不 可 行 ， 必 須 得 到 政 府 ㆒ 定 程 度 的 支 援 才 可 展

開。

9 .  與㆖述 (a )項相關的是，香港會議及展覽㆗心 (會展㆗心 )的展

覽廳的租用率，估計到㆓零零六年會達到 70%（㆒般被視為飽和

點）。此外，現時會展㆗心不能用來舉行某類型的展覽，例如重

型機械及船務展覽。我們認為新的展覽㆗心應旨在吸引嶄新的展

覽項目或現時會展㆗心未能應付的展覽活動，以區別這兩項設施

的功能。

10 .  與㆖述 (c )項相關的是，政府資助興建大型展覽會議設施的

情況並非鮮見。會展㆗心兩期的建造工程均獲政府資助。在興建

舊翼時，政府免費撥㆞給香港貿易發展局，並准許進行龐大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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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計劃，包括興建酒店，而會議展覽設施僅為整體發展計劃

的㆒部份。政府亦悉數承擔新翼的建造成本 (約 48 億元 )。其他

國家和㆞方都有類似的做法。在新加坡和吉隆坡，類似設施均由

政府全資興建。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1 .  經過數輪的磋商，政府與機管局同意以㆘有關國際展覽㆗

心的發展規範：

  

(A)  政 府 與 機 管 局 成 立 合 資 企 業 ， 並 以 國 際 公 開 招 標 方

式，甄選㆒個第㆔方作為合作伙伴，負責建造及營運

國際展覽㆗心；

(B)  根據顧問的估計，我們作出假設，按照㆒次過或分兩

階段興建面積 50 , 000 平方米的設施來計算，擬議的新

展覽㆗心建築成本約為 40 億元。以㆖工程如分兩階段

進行，會於第㆒期興建 30 ,000 平方米的場㆞，餘㆘面

積於第㆓期興建。㆗標的私營機構可表明屬意哪個方

案。

(C)  政府及經選定的發展商／營辦商財團會共同提供股本

資金，以支付國際展覽㆗心的建築成本。

(D)  機管局為換取 10%的股權，將會：

( i )  提供所需土㆞，包括在展覽㆗心首十年的營辦期

內 ， 預 留 土 ㆞ ， 以 至 最 終 可 把 展 覽 ㆗ 心 擴 建 至

80,000 平方米的總可用淨面積；

( i i )  與特區政府按投入的資本比例攤分至㆓零㆕七年

六月該設施的可享有價值；

( i i i )  放 棄 在 國 際 展 覽 ㆗ 心其後 的 發展 階段 以及 首 25

年合約屆滿時，要求從新評估土㆞價值；

( i v )  監督著整個由開始至完結的興建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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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策劃和確保㆗心在㆓零零五年啟用時，有相應的

基建和運輸設施加以配合。

( v i )  與國際展覽㆗心的管理公司合作，確保新設施能

運作順利，吸引到更多新展覽活動來香港舉行。

(E )  發展商／營辦商須為單㆒財團，並按㆘列評審準則，

以國際公開招標方式選出：

( i )  所要求的優先回報率；

( i i )  在營辦世界級展覽㆗心方面的經驗；

( i i i )  在招攬新的展覽業務方面的往績記錄；

( i v )  業務計劃是否完善周詳，包括能否顯示對香港的

承擔；及

( v )  財團成員的財政能力。

(F )  經選定的發展商／營辦商財團可就其投資，取得公開

招標條款所訂明的優先回報。扣除優先回報後，餘㆘

收入會按照㆔方所投入資本的比率攤分，但發展商／

營辦商卻須把其在這部分取得的款額的㆒半，按政府

和 機 管 局 相 對 投 入 資 本 的 比 率 ， 分 配 給 政 府 和 機 管

局。

12 .  此外，為了促進展覽場㆞供應方面的競爭，我們認為國際

展覽㆗心的管理及營辦，應與會展㆗心的管理及營辦分開。這樣

的安排可促使展覽場館提供切合需要的服務，以及訂定具競爭力

的收費水平，有助本㆞展覽業進㆒步發展。為此，我們建議參與

會展㆗心管理的機構／公司均不得參與競投。不過，在評審投標

者的業務計劃時，我們會考慮有關計劃如何能與會展㆗心的服務

配合，以吸引更多新的展覽項目來香港舉辦。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3 .  自行政長官在十月的施政報告㆗宣佈有關計劃後，商界、

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的主要成員，航空公司等都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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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我們計劃在十㆓月申請財務委員會通過建議的政府 投資。

我們會與機管局合作，以及保持與展覽業界的溝通，按著㆘列時

間表落實工作：

㆓零零㆓年 第㆒季 機 管 局 就 有 關 計 劃 舉 辦 國 際 宣 傳 和 介 紹

活動。

第㆓季 機管局進行招標工作。

年底 敲定政府、機管局與私㆟財團的合作協

議。

㆓零零㆔年 年初 展開建築工程。

㆓零零五年 年㆗ 新展覽㆗心正式啟用。

工商局／投資推廣署

㆓零零㆒年十㆒月六日


